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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（2026 年 5 月）

一、转接原则

（一）已落实工作单位（含自主创业）的毕业生团员

毕业生团员优先转接至工作单位团组织，由团员个人或原就

读学校团组织发起转接申请，将团组织关系转接至工作单位团组

织；工作单位未建立团组织的，应当将其转入单位所在园区、楼

宇、商圈或者乡镇（街道）等团组织，或者转入相关行业协会、

平台企业、合作企业等团组织；工作单位不固定的，可转入居住

地所在的乡镇（街道）团组织。在国（境）外工作的，工作（派

遣）单位在境内无常设机构的，应转接至本人户籍所在地乡镇（街

道）团组织。

（二）离校时未落实就业去向的毕业生团员

毕业后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团员，应转接至实际居住地乡镇

（街道）团组织，特殊情况下确实无法转入实际居住地乡镇（街

道）团组织的，可转接至本人户籍所在地乡镇（街道）团组织。

户籍所在地团组织作为“兜底”接收毕业生团员的团组织。

地方基层团组织应合理明确毕业生团员转入要求，主动加强

联系服务，持续关注其就业动向，及时跟进做好团员组织关系“二

次转接”。学校团组织应协助毕业生团员做好转接前的沟通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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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团员提供劳动合同、房屋租赁合同、户口本、身份证等材料，

地市团委应督导各基层团组织严格落实团员组织关系转接要求，

不得无故拒收毕业生团员。

（三）继续升学的毕业生团员

原则上应在新学校（学习单位）新生入学后 30个自然日内，

将组织关系转接到新学校（学习单位）的团组织。在转入新学校

（学习单位）前，可将团组织关系暂时保留在原就读学校（学习

单位），原学校（学习单位）不得将团员组织关系转接至团员居

住地或户籍所在地团组织。

（四）出国留学和出境学习的团员

参照党组织关系管理的有关规定《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做好

高校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组通字〔2015〕33

号），团员组织关系保留在原就读学校（学习单位）的团组织，

保持党团一致。

团员离校出国（境）前，学校团组织应要求其提交保留组织

关系的书面申请，明确在国（境）外留学（学习）地点、时间期

限、国（境）内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等信息，由学校团委审批后，

统一登记造册备案。

团员在国（境）外期间，应由院（系）团委将其编入“出国

留学（出境学习）团员团支部”（隶属学校团委或院系团委）集

中管理。团员组织关系保留在学校的期限一般不超过 5 年，团组

织应通过微信、电子邮件等手段，或通过学生在国（境）内的联

系人等途径，与团员保持定期联系，做好团员教育、管理和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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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

学校团组织应定期清理“出国留学（出境学习）团员团支部”，

通过微信、电子邮件等手段，或通过学生在国（境）内的联系人

等途径，与团员进行沟通，了解其相关情况，如确认超过保留期

限后仍不能归来的，应按程序停止其团籍。

团员在保留期限内归来的，团组织应要求其报告在国（境）

外学习、生活以及政治表现等各方面的情况，做好恢复参加团组

织生活的各项工作。

（五）参军入伍或到保密涉密单位工作的团员

线上通过广东“智慧团建”系统办理转接至“临时中转团组

织”（组织 ID：15606145），同时需上传有关佐证材料（如入

伍通知书、校团委证明等）；线下由转出方团组织开具纸质版《中

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组织关系介绍信》（详见附表）办理转接。

（六）延迟毕业的团员

应将团员组织关系转入延迟毕业后实际就读学校（学习单

位）班级团组织；无法确定就读班级团组织的，应由原就读学校

（学习单位）团组织在广东“智慧团建”系统中做好标记，并建

立“延迟毕业团组织”集中管理。

（七）28 周岁以上的团员

28 周岁以上的团员无需发起转接，广东“智慧团建”系统

将自动识别并转至“超龄离团库”（含失联团员、停止团籍团员）。

二、各方责任

（一）转出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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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就读学校（学习单位）团组织负有以下责任：

1.及时掌握情况，将年度学社衔接规定告知每一名毕业生团

员。

2.在团员毕业前摸清团员去向，指导团员按照就业、升学、

待业、出国（出境）等不同情况，发起组织关系转接申请。必须

严格根据毕业生团员实际去向指导团员发起转接申请，严禁简单

粗暴地以“未就业”为由，要求毕业生团员转往生源地、居住地

或户籍地团组织，杜绝“名在人不在”“团籍空挂”等弄虚作假

行为。

3.帮助毕业生团员做好转接前沟通工作，指导团员提供劳动

合同、户口本、房屋租赁合同、身份证等材料，并协调解决其在

转接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。

4.主动做好毕业生团员转接信息登记，跟踪做好已发起组织

关系转接但尚未被接收的毕业生团员后续工作。

5.要持续跟进好历届应转未转团员的情况，力所能及地帮助

解决组织关系转接中团员实际困难，及时清理毕业班级团组织。

（二）转入方

录取学校（学习单位）、工作单位或实际居住地、户籍所在

地团组织负有以下责任：

1.收到毕业生团员转接申请后，应及时根据团员实际去向，

认真审核团员相关信息，掌握转入团员情况，按照规定及时办理

接收手续。

2.按照转接工作规范，及时与毕业生团员本人取得联系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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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疑信息进行核准。应合理列明毕业生团员转入材料清单，不得

增设非必要条件，限制团员转入。严禁推诿扯皮，将责任随意转

嫁至团员本人、转出方团组织或上级领导机关，不得以非本单位

正式编制职工、非本地区正式常住居民或户籍居民等原因拒绝接

收。接收团组织关系后，基层团委应当采取适当方式核查团员档

案，其中入团志愿书是首要团员档案，应重点核查。团员档案应

当按规定纳入学籍档案或人事档案。

3.按照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（试

行）》相关要求，对转入团员开展日常教育、联系、服务和管理

工作。

4.及时掌握团员动向，做好团员组织关系“二次转接”。

（三）毕业生团员

1.团员本人应根据毕业后去向，及时在广东“智慧团建”系

统更新基本信息。

2.交清所有欠缴团费、完成年度团籍注册后，在转出方团组

织的指导下发起转接申请。团员未毕业前不得随意发起转接。

3.主动配合团组织开展组织关系转接工作，及时联系转入方

团组织沟通转接事宜，办理线下组织关系转接和档案转递手续，

防止档案遗失。

4.转接后按照团章和团内有关规定履行团员义务、参加团的

组织生活和活动。

（四）团的领导机关

市、县两级团的领导机关负有以下责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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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市、县两级团的领导机关是毕业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

的第一责任主体，应统筹做好本地区团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。

2.及时掌握本地区学社衔接进展情况，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

成工作任务。

3.按照文件指引，督导各基层团组织严格落实团员组织关系

转接要求，不得无故拒收毕业生团员，并对本地内发生的组织关

系转接申诉进行仲裁。

4.指导各级团组织及时有效地开展学社衔接，解决本区域范

围内的业务问题。

5.帮助转出方和毕业生团员协调解决学社衔接工作中跨区

域的问题。

三、主要问题明确

（一）团员线上转接步骤

1.团员或所在团支部均可线上发起组织关系转接申请。发起

申请后，经过转出团支部审核→转出团支部上级审核→转入团支

部审核→转入团支部上级审核共 4 步流程全部通过后，方可完成

转接。

2.团员组织关系转接流程到“转入团支部审核”后，转入团

支部应于 30 个自然日内完成审核，超过 30 个自然日后将会自动

审核通过；流程到“转入团支部上级团组织”后，转入团支部上

级应于 72小时内完成审核，超过 72 小时后将会自动审核通过，

无法退回。

3.团员组织关系转接申请被退回后，可线上发起申诉，由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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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团支部审核申诉内容，若转入团支部将申诉退回，再由转入方

和转出方的共同上级进行审核。

（二）实际居住地、工作单位所在地、户籍所在地区分

1.转入实际居住地的情况：团员未落实工作单位时，为便于

团员参与组织生活，应按照就近原则及时指导团员将组织关系转

入近期内实际活动的地点，即实际居住地；若团员经常居住在户

籍所在地，则户籍所在地为实际居住地。

2.转入工作单位所在地的情况：团员已落实工作单位时，优

先转接至工作单位团组织；工作单位未建立团组织的，应当将其

转入单位所在园区、楼宇、商圈或者乡镇（街道）等团组织，或

者转入相关行业协会、平台企业、合作企业等团组织；工作单位

不固定的，可转入居住地所在的乡镇（街道）团组织。

3.转入户籍所在地的情况：团员长期出国、出境工作，或在

外流动期间无常住地，可申请将组织关系转入户籍地。

（三）跨系统转接

1.团员申请转接至“网上共青团·智慧团建”系统的，经转

出团支部、转出团支部上级团组织审核通过后，该申请将由省外

团组织在其相应使用的“网上共青团·智慧团建”系统中审核；

团员申请转接至北京、福建所辖团组织的，应按当地要求完成团

员报到。

2.团员转出到广东省系统外的，转出方团组织可按需开具纸

质版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组织关系介绍信》（附表），有

效提高转接成功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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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其他系统转入广东省系统内的，若团员首次在广东报到，

转入团组织应指导团员通过广东“智慧团建”系统团员端自行报

到。若团员以往已在广东“智慧团建”系统完成报到，转入团组

织应指导团员在广东“智慧团建”系统从“非共青团广东省委所

辖的团组织”中再发起一次转接。

4.具体操作流程详见《跨系统组织关系转接工作指引》。

（四）失联团员处置

有关要求详见《广东共青团失联团员规范管理和组织处置工

作指引》（团粤办发〔2025〕9 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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